预算金额：11.46万元/年

服务期：2年
马鞍山市中医院多酶清洗剂、邻苯二甲醛消毒液等配送服务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
（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一、 采购清单

	服务名称（标的名称）

	马鞍山市中医院多酶清洗剂、邻苯二甲醛消毒液等配送服务


二、配送清单

	序号
	耗材名称
	参考规格
	单位
	基准单价（元）

	1
	多酶清洗剂
	5L/瓶
	瓶
	500

	2
	邻苯二甲醛消毒液
	5L/瓶
	瓶
	150

	3
	医疗器械润滑剂
	5L/瓶
	瓶
	480


注：

1、具体以实际发生量进行结算。

2、服务期内，所配送试剂耗材中有属于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范围交易目录产品的，则配送产品必须为目录内产品，并提供产品流水号，在安徽省集中采购平台有限价的不得高于平台限价，若为带量采购产品，则严格按带量采购相关政策和文件执行。

3、本项目如与国家、安徽省、马鞍山市医用耗材采购相关政策冲突，需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执行。

三、技术要求

（一）多酶清洗剂

1、规格：5L/瓶；

2、对脂肪、蛋白、淀粉去除效果试验，及生物膜去除效果试验（投标文件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产品说明书予以证明，否则视为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未完全响应）。

（二）邻苯二甲醛消毒液

1、规格：5L/瓶；

2、邻苯百分浓度：0.55%±0.5%（W/V）；

3、使用范围：主要用于内镜自动清洗消毒机的消毒处理；

4、杀灭微生物类别：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医院感染常见细菌、致病性真菌、分枝杆菌及细菌芽孢，并能灭活病毒；

5、需免费提供同品牌消毒液浓度试纸。

（三）医疗器械润滑剂

1、规格：5L/瓶；

2、产品为医用水溶性润滑剂；

3、产品不分层、无悬浮物、无沉淀、无异味、乳白色；

4、对不锈钢、铜、铝、碳钢等各种器械材质的腐蚀级别均为基本无腐蚀（投标文件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产品说明书予以证明，否则视为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未完全响应）；

5、产品不含荧光增白剂，甲醇含量＜1mg/g，甲醛含量＜0.1mg/g，砷含量＜0.05mg/kg，重金属含量＜1mg/kg（投标文件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产品说明书予以证明，否则视为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未完全响应）；

6、产品低温环境中（-10℃）无结晶、无沉淀；高温环境中（40℃）不分层、不混浊、不改变气味；

7、产品表面活性剂降解度应≥95%（投标文件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产品说明书予以证明，否则视为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未完全响应）；

8、产品细菌菌落总数＜10CFU/mL（投标文件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产品说明书予以证明，否则视为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未完全响应）；

9、产品不会引起超敏反应，无细胞毒性（投标文件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或产品说明书予以证明，否则视为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未完全响应）。

四、商务要求

1、服务规范：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无地方标准的执行企业标准。

2、服务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期限：2年

注：合同履行满1年，经年度考核通过后，配送服务有效期自动延长1年。

4、成交供应商保证所配送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完全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规格、性能，货物和服务质量及要求满足相关标准。

5、产品配送有效期：成交供应商供货时所提供的货物距离产品有效期到期的时间不得少于1年。
6、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7、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配送产品中出现的破损、不合格产品及不符合国家管理规定的产品有权拒收。采购人拒收后，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将被拒收的配送产品更换为合格产品提供给采购人，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使用，否则视为成交供应商逾期配送产品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8、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提交货物（含相关服务）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招标文件的要求及其投标文件的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响应表（如果被评标委员会接受的话）相一致。若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9、如货物属于国家强制性目录范围内的，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10、付款方式：本项目据实结算，分批供货。每批货验收合格后12个月后支付该批次金额100%。第二年按照此种方式支付。
注：（1）中标人在采购人支付金额达到最高限价的50%、80%、90%时，应及时通报采购人，中标人未按时按质履行通报义务造成实际费用超出当年合同总金额的，采购人不予支付超出费用。

（2）费用结算标准=∑（耗材实际使用数量*基准单价）×综合费率。采购人每年累计支付金额不超过11.46万元。

11、项目总报价包含了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费用，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
